
老奉都唔衝啦，容乜
易坐多鑊，隨時無得
參選。 設計對白

有書讀，唔使我衝
就OK。 設計對白

童羅「失衝」計晒數

■■黃之鋒黃之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羅冠聰羅冠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眾志」連日以暴
力手段阻撓《逃犯條例》
的修訂，但在前日衝擊政
府總部、佔領大堂時，以
及昨日衝擊立法會時，此

前曾帶頭衝擊區議會、追擊官員的「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以及「眾志」常委羅
冠聰均不在現場，被不少人批評「叫人
衝，自己鬆」。黃之鋒發帖解釋是因為自
己「不足廿日後有案件判刑，思前想後選
擇了缺席是次行動」。羅冠聰未有解釋缺
席衝擊的因由，但就披露自己將於今年暑
假到美國讀為期一年的碩士課程。說到
底，兩人只是不想再坐監，以免失去參選
今年底區議會以至明年立法會的機會，說
到底就和其他反對派政黨一樣充滿計算，
推他人去死，自己攞光環。

錫身隔「芒」觀火 驚死刑藐加監
在衝擊政總事件中，黃之鋒並不在場，
而涉事的9個同黨就全部被拘，將被控以
「強行進入」罪。黃之鋒在fb發帖解釋，
「因不足廿日後有案件判刑，思前想後選
擇了缺席是次行動，隔着熒幕看着示威現
場，還是相當忐忑不安。在政治低潮裡，
仍願意擔當行動者，實在難能可貴……總
要有人擔當衝撞體制的角色，謝謝你
們。」

黃之鋒所說的「不足廿日後有案件判
刑」，相信是他被控2014年違法「佔領」
期間，與其他示威者阻礙執達吏清理旺角
彌敦道「佔領」現場的刑事藐視法庭罪一
案有關。他在高等法院被判監3個月後，向
上訴庭申請提上訴，並於下月3日處理。
根據《立法會條例》及《區議會條
例》，任何人被判監超過3個月，往後5年
內都不得參加任何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
黃之鋒此前因「佔旺」而被判監3個月，剛
好低於該門檻，即使上訴失敗，加刑的可
能亦不大。那他何以獨無參加衝擊政總？
相信與他曾參與2014年衝擊政總東翼案，
以及其後的一連串判決有關。
在是案的原審階段，黃之鋒及羅冠聰等
被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其後律政司提出
刑期覆核，上訴庭改判3人即時入獄6個月
至8個月的決定，並發出新的判刑指引，即
涉及暴力的抗爭行為就應該判監，而所謂
「公民抗命」的求情理由在判刑時的考慮
比重不應過高等。

計晒數謀參選「清白身」代「出頭」
其後，特區終審法院推翻上訴庭的判

決，但理由僅是因為在案發時並無有關的
判刑指引，遂維持原審的裁決，毋須坐
監，但法院法官已在判詞中表明完全認同
上訴庭的新判刑指引，並裁定新指引適用

於日後的同類案件。
前日的衝擊政總事件，與是案性質類

似，黃之鋒未有到場，是怕一旦被捕定
罪，法院將根據新指引判刑，一旦罪成極
可能要坐監，加上屬於重犯，刑期或多於3
個月，屆時他將無法參選。
雖然「眾志」常委周庭之前因「眾志」的

「自決」政綱而被選舉主任裁定選舉提名無
效，同屬「眾志」的黃之鋒明顯不會因此而
罷休。據now新聞報道，包括黃之鋒等「眾
志」成員，在參選時不會以「眾志」作牌
頭，圖避過被DQ的命運。此心存僥倖之舉
或能得逞，但坐監超過3個月就一定不可能
參選，所以黃之鋒不肯「以身犯險」，前日
衝擊政總也要由其他沒有案底者「出頭」。

同樣未有參與衝擊的羅冠聰，昨日就在fb
發帖，以自己讀大學就參與各項「抗
爭」，「沒有機會好好地安坐課室內學
習」為由，披露自己已獲耶魯大學東亞研
究系全額獎學金，在今年暑假負笈美國升
讀一年的碩士課程。也就是說，他明知參
與衝擊或招來牢獄之災，屆時將未能如期
赴美，故選擇「獨善其身」。

羅三七「書」唔起 怕失耶魯資格
網民「Kt Lai」就揶揄黃羅：「做大佬係

醒d（啲）！」「Wilson Wo」則道：「跟
着這些人渣去示威的傻仔傻女，真是行就
行先，死就死先，拍照就站兩邊的炮
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河童嗌衝又要鬆 怕落臭格累DQ
 &

「中箭」搗國歌法公聽會傷保安
「爛頭卒」圖衝擊官員被逐 委員會擬要求禁足

歐盟妄議修逃犯例 外交公署促尊重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美國駐港總領事

唐偉康公開評價香港特區保安局修訂《逃犯條例》
的建議後，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在「回應傳媒查詢」
時稱，他們「密切關注」有關的修例建議，並稱特
區政府要「有令人滿意的保障措施」。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昨日強調，合作打擊犯罪是國際社會的
共同需求，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有關國家應尊重

香港特區法治，尊重特區正常的立法進程。
保安局建議修訂《逃犯條

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香港反對
派不斷無限上綱、抹黑修例，更聯同台灣的「台
獨」政黨粗暴介入有關修訂工作。與有關的香港反
對派中人關係密切的美國政府亦多次出口術，意圖
以此作為中美貿易的政治籌碼。唐偉康此前就公開
恐嚇稱，有關修訂「或令美方多一重疑慮」，甚至
「影響美、港雙邊協議的實施」。
歐盟駐港澳辦事處日前接受傳媒查詢時亦聲稱，

該處「密切關注」香港特區保安局的修例建議，並
「關注」有關修訂對居港或途經香港的歐盟公民、

可能出現再移交逃犯的影響，又聲言在「臨時引
渡」的情況下，應有令人滿意的保障措施。
該處稱，已向特區政府「表達關注」，並稱這種

「敏感議題」，應該有更長時間和更深入的公眾諮
詢，包括與跟香港有移交安排的國家磋商。在特區
政府正式公佈修例草案後，該處會與歐盟成員國的
駐港總領事「一同評估」草案的「全部影響」。

重申合作遏罪符各方利益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在回應傳媒查

詢時表示，注意到有關報道，希望有關方面重視特
區政府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修訂兩個條例旨在使
香港可以與那些尚無長期合作安排的司法轄區開展
個案合作，所採取的標準也符合移交逃犯的通行做
法。特區政府正在認真研究公眾意見。
發言人強調，合作打擊犯罪是國際社會的共同

需求，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有關國家應尊重香
港特區法治，尊重特區正常的立法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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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舉行的立法會《國歌條例草案》
委員會公聽會上，「眾志」秘書長黃

之鋒在會上發言。由於在市民發言期間，
聶德權不能打斷，黃之鋒就趁此機會，要
求聶德權以點頭或搖頭回答，是次立法是
否因應人大把內地《國歌法》納入基本法
附件三，以及草案是否包括本地教育事務
等問題。

聶德權批黃之鋒「屈得就屈」
廖長江以不能直接與官員對話為由，一
度下令關掉黃之鋒的咪高峰。其後，黃之
鋒聲言，涉及香港教育事務的法例不能納
入基本法附件三，但條例草案列明教育局

可指示學校教導國歌，「違反」了基本
法，其後又屈對方以點頭回應了問題。
「眾志」常委羅冠聰則在發言時稱，訂
立國歌法只是「包庇殘害國民的國家」、
保護其弱不禁風的自尊心，而當「真正愛
國者」不能「以人民之名反抗『殘暴政
權』」時，「要我貢獻良心先有愛國之
名，寧願叫自己做香港人。」
聶德權在回應時不點名批評黃之鋒

「屈得就屈，譁眾取寵」，無助討論，
又強調草案以指引性條文要求奏唱國歌
的場合上舉止莊重，這條文不帶罰則，
有罰則的條文則只針對公開故意侮辱國
歌的行為。

嘍囉「擸齊」道具大鬧立會
鄭家朗在其後發言。他在發言後和另外

兩名「眾志」成員何秀儀及吳嘉兒戴上面
具、手持示威標語及播放國歌，離開座位
衝向聶德權，保安上前阻擋。廖長江下令
將3人趕離場，混亂間有男保安倒地，並
以右手按着左肩，要由其他保安員扶離會
議室。3人最終被趕離場。
立法會秘書處指，當時3名發言人士突

然衝向主席台及官員，並撞倒一名保安人
員。委員會主席立即命令他們離開會議
室，受傷保安人員由救護車送院檢查。廖
長江會後則表示，他或會去信行管會，考
慮是否再容許涉事者日後再出席立法會會
議。

「眾志」其後發表聲明，擘大眼講大話
稱，他們「以和平抗議的方式，要求與會
內的聶德權直接對話」，「嘗試走到局長
位前」，保安「竟然在未有警告的情況下
就粗暴將示威者抬走」，更不認過程中導
致一名立法會保安人員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昨

日舉行公聽會，「議會陣線」立法

會議員區諾軒的兼職助理、「香港

眾志」常委鄭家朗在會上發言後，

與另外兩名「眾志」成員戴上面

具、手持標語及播放國歌，衝向與

會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示威，保安即上前攔截。其間，示

威者撞倒一名保安人員。委員會主

席廖長江下令驅趕各「眾志」示威

者離場，並表示會去信立法會行政

管理委員會，提出研究禁止鄭家朗

等人日後再參與立法會的會議。而

受傷保安人員則由救護車送院檢

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在昨日公聽會上，不
少發言的市民及團體代表均
表示，身為在香港的中國公
民，尊重國旗、國徽、國歌
是理所當然的，而法例並非
是針對市民的日常生活，僅
針對公開刻意貶損國歌挑戰
法律的行為，不是故意以身
試法的，根本毋須擔心墮入
法網。
曾柏淇在會上表示，為國

歌立法，在其他地區都普遍
存在，包括德國等，而香港
與內地的法例條文並不完全
相同，體現了「一國兩制」
的精神，而立法會宣誓奏唱
國歌體現了宣誓的莊重性，
黎智成則表示，身為在香港
的中國公民，尊重國旗、國
徽、國歌是不應有爭議的，
指反對派應放低有色眼鏡。
侯永昌強調，落實國歌法

有助維護國家尊嚴，弘揚國
家精神。事實上，法例針對
的並非一般市民，而是針對
公開刻意貶損國歌挑戰法律
的行為，不是以身試法就毋
須擔心墮入法網。
劉文杰指出，尊重國歌是

國際慣例，就像學校校歌也
要尊重一樣，倘香港連自己
國家的國歌都不尊重，將淪
為國際笑話，認為反對派要
考慮自己的行為會不會讓中
小學生有樣學樣，危害下一
代；劉毅則強調，言論自由
不應被當作不尊重國家的擋
箭牌，這些言行令香港蒙
羞。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

會代表葉鳳仙指，條例主要
針對的是公然侮辱國歌的行
為。香港近年出現許多侮辱

國歌的行為，國歌法本地立法將為規
管這類違法行為提供了執法依據。
丁煌指出，有極少數人辱國，無法

無天，立法是為了維護國家民族的尊
嚴，而香港通過國歌法是應有之舉，
並為特區政府的本分。他批評反對派
無視香港的憲制責任，居心叵測。
民建聯社區幹事林智洋強調，言論

自由不是絕對自由的，如果社會大眾
都認為國旗國歌不應該侮辱，那麼侮
辱國旗國歌的行為就屬於公共秩序範
疇的行為，為了保護國歌尊嚴和社會
合法利益，應該支持立法。
翁狄榮指出，基本的尊重是必要

的，而美國、澳洲等都有學生因為侮
辱國旗而受到拘留或者逐出校園的先
例，反映侮辱國歌已經超出了言論自
由和宗教自由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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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志」暴力衝擊立法會，一名保安員倒地受傷。 網上圖片

■聶德權強調，草案中的刑事條款門檻清晰，只
有在公開、故意和意圖侮辱國歌時，才會有罰
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法會
《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公聽會上，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強調，國歌法
本地立法主要目的是希望市民尊重國歌，
且公開、故意和意圖侮辱國歌的行為要負
刑責，而本地立法充分反映了這條全國性
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原意，而在本地執行時
通過香港的教育體制來處理，正是「一國
兩制」的體現。

李慧琼：非故意貶損難觸犯
各建制派在會上均支持國歌法本地立法
盡快完成。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有別
有用心者恐嚇稱、立法後很容易會「誤墮
法網」，但事實是，只要並非故意去貶損
國歌，就不會觸犯法律。

陳振英：需制裁少數違法者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不能說
大家都是守法的，就可以沒有法律，少數
違法者是需要受到制裁。根據條例草案，
就算是篡改、歪曲等都不算是罪行，這已
經照顧了所謂「誤墮法網」的擔心。

梁美芬：教育為先刑罰次要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國歌法

的立法原意是教育為重，刑罰為次要，而
尊重國歌是政治倫理，侮辱國歌有政治和
法律上嚴重後果的可能性。

陸頌雄：辱國歌即侮辱自己
勞工界議員陸頌雄強調，侮辱國歌就是

侮辱自己，人民是國家的主題。侮辱國家
的象徵，就是侮辱了全部的人。

郭偉強：本地立法符法理情

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指，國歌代
表了國家的尊嚴，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是合
理、合法、合情的，事實上，香港有人在
刻意貶損國歌，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完成立
法。
聶德權在會上表示，國歌、國旗、國徽

是憲法中所訂明的國家的標誌，有關國家
象徵標誌的規定不屬於香港的自治範圍，
將國歌法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完全符合基
本法。
他強調，草案的重點是通過指引性條文

讓市民尊重國歌，二是禁止公開、故意和
意圖侮辱國歌的行為。草案中的刑事條款
門檻清晰，只有在公開、故意和意圖侮辱
國歌時，才會有罰則。若未成年人因一時
貪玩而涉及侮辱國歌的行為，在學校是以
教育為主，相信教師和校長可以很專業地

處理。

聶德權：僅限制表達方式
聶德權表示，草案訂定的刑罰水平，即

最高可處第五級罰款及監禁3年，與《國
旗及國徽條例》中的刑罰水平一致，且草
案中「侮辱」的定義也有明確解釋。在量
刑方面，法庭會按照每個個案的具體內容
來確定量刑標準，執法機構和法庭也會用
既定機制來處理。
草案中延長檢控時限為警務處處長發現

或知悉有關罪行的日期之後1年內，或犯
該罪行的日期之後兩年內（以較早者為
準）。聶德權解釋，此規定是為了平衡有
效執法與合理的檢控時限的關係。
聶德權強調，草案只是限制表達的方

式，而非限制表達的自由，並強調基本法
充分保障言論自由，香港社會的自由開放
程度有目共睹，但就言論表達自由施加合
理的限制是符合基本法的。

立法首重尊重國歌 建制盼速通過


